附件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理工大学综合类档案材料归档移交清单
	档案材料所属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移交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移交单位档案工作负责人签字：

	序号
	分类号
	成文日期
	文号
（项目编号）
	发文单位       
	文件题名
	页数
	保管期限
	是否提供全文电子版（未提供电子版的请注明原因）
	备注（复印件需标注）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4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5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6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7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填写说明： 
1.分类号根据高校档案实体分类法规范填写； 
2.成文日期是文件的形成日期，一律用8位阿拉伯数字表示，第1-4位数表示年，第5-6位数字表示月，第7-8位数字表示日，文件日期不完整的，缺少部分以0代替；
3.文号是文件的发文字号，除年度用“［］”号外，其余照原文字符号抄录，项目编号由科研部门根据情况填写；
4.发文单位是文件的责任者，必须填写全称或不发生误解的通用简称；
5.文件题名一般是文件材料文首的题目，照原文著录即可，文件没有题名的，依据其内容拟写，并加“［］”号，文件题名不能揭示内容时，原题名著录，并根据其内容另拟题名附后，加“［］”号；
6.每件文件编写页号后，将总页数填写在“页数”一栏；
7.保管期限根据档案价值确定的档案保存时间，参照《成都理工大学立卷部门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规定》填写。

	移交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